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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的相對剝奪感，增進各階層與各世代的相互和諧。 

七、儘管國內自 2016 年 5 月 1 日開始，已將勞保投保薪資上限調高至 45,800 元，但為了真實反

映勞工薪資的實際情況，政府應逐年確實放寬勞保的最高薪資，以提高受雇者的退休金額

、並滿足社會對公平正義的期待。另一方面，培養民眾「風險自我承擔、獲利自我負責」

的特性，參考私校退撫基金的經驗與作法，提供大眾「基金自選平臺」的機會，讓民眾能

彈性規劃自己退休金，並選擇合適報酬的機會。 

八、提升基金操作績效，適度調高提撥率也有其必要性。目前社會大眾都把年金改革擺在分餅

、節流上，甚少把注意的焦點放在開源、造餅的面向。事實上，勞保、健保、勞退的虧損

，通常稱為「或有債務」，亦即折現率、提撥率、退休年限，投資報酬率一旦變動或改善

，債務可望大為減少，破產或虧損的危機也可紓緩。以投資報酬率為例，勞保、勞退、公

保基金的操作，如果能夠參考美國與韓國的方式，建構一套具獨立且受政府監督的行政法

人退休基金管理組織，降低目前政府部門人事、審計的規範，並找到重量級的人士操作，

提高基金操作績效。以四大基金的規模，每增加 1%的報酬率，即可增加幾百億元的收入，

財務危機也會大大解除。再者，提撥率的適度提高，退休年限的往後延長一、二年，在國

外也有不少前例可循，也是政府在節流、分餅時，可思考的方向。 

（二十一）本院許委員淑華，對於年金改革，討論較多的焦點在於不具

永續性的基金結構改革與如何消弭職業與世代間巨大落差，

因此，建請行政院對年金改革不應停留在基金不破產與消弭

落差的消極意義上，應建構一套具有永續性與良好誘因機制

的退休年金制度，讓年輕世代得以無後顧之憂地盡展長才、

願意冒險犯難。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年金改革進程正如火如荼展開，除了因為是蔡總統的重要政見之外，各退撫、退休基金也

都面臨破產壓力，沒有不處理的空間。當然，所有改革都不容易，年金改革尤其難。近日

因為年金改革，台灣似乎陷入階級對立、職業對立、世代對立的惡劣氛圍中，這當然不是

國家之福。 

二、對於年金改革，討論較多的焦點在於不具永續性的基金結構改革與如何消弭職業與世代間

巨大落差；這當然是直接且無可迴避的課題，但其實也僅是年金改革的消極意義。我們期

待的年金改革是要能真正建立起社會安全網、具永續性的制度，正因為年金改革還具有對

台灣經濟發展更重要的積極意義。 

三、年金制度必須改革的原因之一，在於現行年金制度造成世代間的嚴重分配落差。台灣經濟

的未來必須依賴創新，而年輕世代必是創新的主力。若沒有一套健全的退休年金制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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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世代將會寧可選擇較為安全、保險的職涯發展路徑，難以無後顧之憂地放手創新創業，

導致嚴重削弱國家整體創新動能。 

四、現行年金制度也存在職業間的大幅落差，因而吸引許多優秀年輕世代致力於進入公部門服

務。公部門吸引年輕人並非不好，但公部門的服務性質遠高於創新性質，我們必須思考年

金制度的職業間落差是否已造成不當誘因，導致國家的優秀人才資源錯置，甚至導致私部

門人才缺乏的困境。 

五、年金制度必須改革的另一原因是比例的不對稱：較之人數不多卻導致退撫基金瀕臨破產的

軍公教階級而言，人數比例甚高的勞動階級卻面臨年金保障嚴重不足。某種程度而言，這

也是一種貧富差距的擴大，而貧富差距擴大，往往是內需消費動能不振的重要原因。雖然

說政府應致力於把經濟的餅做大，但「不患寡而患不均」仍有其道理，現在愈來愈多經濟

學家認為「不均」正是餅做不大的原因，因為缺乏足夠的消費動能來刺激生產與就業。 

六、對於面臨經濟困境的台灣而言，新政府已宣示未來的經濟成長動能必須由外需轉變為外需

、內需並重，這的確是出口面對愈來愈不確定的國際經濟景氣局勢下的必要之途。在不可

能再發放消費券的情形下，若要提振內需，除了透過中長期的產業轉型帶動薪資成長來達

成外，短期最重要的便是透過縮減貧富差距來引發消費動能。年金改革若能縮減年金制度

的職業間落差，加強勞工退休年金保障，當然對於提振消費、發展內需型產業具有重要意

義。 

七、過去一段時間，台灣高漲的房價已經嚴重排擠了對其他內需型產業的消費，抑制內需型產

業的發展，也對年輕世代形成莫大壓力。若不能有足夠的退休保障機制，則克制消費、努

力儲蓄的現象只會日益嚴重。中國大陸即是明顯的例子，大陸欲將經濟成長動能由外需出

口轉向內需服務業而不可得，即使基本工資連年大幅調升也效果不彰，有的只是高揚的儲

蓄率，其中沒有足夠退休保障的健全社會安全網正是主因。 

八、今天的台灣，年輕世代與弱勢階級的相對剝奪感愈來愈嚴重，階級對立早已存在，這是不

爭的事實，工運、學運、政黨輪替，都是不滿結果的呈現。因此，我們期許年金改革不應

停留在基金不破產與消弭落差的消極意義上，台灣應建構一套具有永續性與良好誘因機制

的退休年金制度，讓年輕世代得以無後顧之憂地盡展長才、願意冒險犯難；讓私部門也能

提供優秀年輕世代發光發熱的舞台。我們若需要投資創新來促使產業轉型升級，若需要發

展內需服務業來緩和出口壓力、提升生活品質，則年金改革的意義就至為重大，值得政府

與人民共同努力完成。 

（二十二）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年金議題是每一個國民必須面對的問

題，不僅關乎政府財政紀律，也是關乎國民退休後能是否能

過一個有尊嚴有品質的退休生活。因此，政府對於勞保、勞

退基金的規劃及投資管理就必須先解決投報率過低的問題以


